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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於103年7月14日上午召開廉政審查會103年第2次會議，由賴

署長哲雄親自主持會議，「陽光法律新草案、新措施」報告案，並就本

期存參案件預審結果暨提會審查案件進行審查。  

本署於會議中提出「陽光法律新草案、新措施」報告，報告內容係就「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本署主管之陽光

法案，不合時宜之規定，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中，有關如何

避免遭致違反憲法所保障財產權、工作權及比例原則等非議部分進行研

修之推動情形；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中，申報人抱怨本法申報繁

複，因此提出「以網路介接作業取代紙本作業，利用查核平臺提供申報

人申報財產」之新措施，提供更便利之申報管道；至對於常見因故意申

報不實而遭裁罰等所衍生之問題亦進行檢討，而不使「陽光法案」成為

「烈日法案」。 

 

 

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你爆料，我爆料) 

檢舉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 

獎金新臺幣 1000萬元!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檢舉專線： 

(02)2262-2822 

(02)2260-2237(傳真)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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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案件檢舉獎金給獎標準 

  法 令 

  宣 導 

 

「檢舉獎金」到底是怎麼給？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新臺幣六百七十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上至六百七十萬元未滿 

七年以上未滿十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萬元以上至四百萬元未滿 

五年以上未滿七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至二百八十萬元未滿 

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未滿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至一百四十萬元未滿 

未滿一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未滿 

 

             

 

                                

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 

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

金。 

 

 

 

 

簡單瞭解報你知! 



 4 

 

 

 

 

 

 

 

 

 

 

 

一、 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

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二、 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

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

登錄。 

三、 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延宕或積壓不報，經查

證屬實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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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最近各界都在關注飛航安全，桃園機場上午有一名略帶酒意準備前往越

南的施姓男子，因為不滿排隊辦理報到的時間太久，竟然向航空公司地

勤人員表示他行李裡有炸藥，航空公司當場報警處理，航警局下午依涉

嫌違反民用航空法的罪名，將他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這名 62 歲的施姓男子，原定上午從桃園機場搭機前往越南河內，不過由

於不耐排隊辦理登機報到手續過久，加上到機場搭機前和友人徹夜喝酒，

略有醉意的施姓男子竟然在地勤人員詢問托運行李中是否攜帶鋰電池或

其他危險物品時，回答說行李裡有炸藥，地勤人員馬上向航警局報案，

由航警帶回偵訊，雖然警方調查後確認施姓男子沒有攜帶炸藥，但還是

依法將他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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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宣導  

 

 

 

 

時事新聞：                                  

公務人員不得到大陸進修，人事總處通知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調查，有安

全或其他顧慮而不同意繼續進修者，由機關衡酌辦理。 

人事行政總處表示，公務人員赴大陸進修的政策方向奉行政院核定考量

現行兩岸情勢，公務人員尚不適宜赴大陸進修，請各機關在差勤與管理

依公務員服務法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人事法令從嚴管制，以免違反相

關人事法令。 

人事總處請各機關調查已赴大陸進修，包括進入大陸及在台灣遠距教學

或函授方式進行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進修活動的公務員，

並促請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申報。 

人事總處表示，如當事人在赴大陸進修前已申請並獲機關許可，除法令

另有限制，原則上容許進修到取得學位或學分，請機關持續掌握進修內

容，但如機關有安全或其他顧慮而擬不同意當事人繼續進修，則由機關

自行衡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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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暑假出遊「黃金月」報到，促使旅行社商品促銷手段盡出，業者建議消

費者，凡是遇到優惠商品，必定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切記兩大重點：包

括行程元素與優惠價格是否納入稅金，避免被行銷手法誤導，以致產生

「低價錯覺」而衍生旅遊糾紛。 

業者表示，有些促銷商品之所以低廉，不是旅行社吸收部分價差，而是

先剔除掉行程當中，原本應該包含的樂園或是景點門票費用，導致消費

者以為撿到便宜，結果到當地旅遊後，卻被迫要自費買門票，形成變相

增加團費價格，旅客也會覺得被騙了，旅遊糾紛因此產生。 

另外，促銷商品價格是否包含相關稅金，消費者也須看清楚，部分旅行

業者，會用未稅價格作為廣告行銷，讓消費者以為這家最便宜，但是一

旦把稅金納入後，完稅價格可能與原價相差不多。業者認為，不想吃虧

就要貨比三家，慎選合格的旅行社，才能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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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洪○○等4 員涉嫌收取收容人現金後，夾帶違禁物品入監案 

壹、案情摘要： 

一、○○外役監獄收容人林○○（承辦合作社帳務）於96 年3月底，要求

役男洪○○於合作社役男購物登記扣款明細簿登記購買香煙1200 元（長

壽煙20 包），再由林收容人自己開卡購買百貨1200 元給洪員，以沖抵合

作社虧損之香煙。另林收容人又於2 月中郵匯6 千元予役男陳○○，收到

匯款後，陳○○心生猶豫，遂先退還林收容人現款3 千，後購買50 包長

壽煙交予林收容人。 

二、役男林○○於96 年1 至3 月期間陸續購買黃長壽香煙170餘包供收容

人蔡○○吸食，蔡收容人並利用林○○於1 月收假返監時，在該監停車

場交付現金5 千元給林○○。 

三、收容人吳○○由其妻陳女於96 年1 月29 日、2 月1 日匯款至役男楊

○○郵局帳戶合計1 萬6 千元，另清查楊員郵局帳戶，江○○（後經查證

為吳收容人之友人）於1 月18日及3 月13 日匯入1 萬元及1 萬2 千元，

楊員向政風室稱並不認識該名人士，總計匯款3 萬8 千元。陳女另於2 月

交付現金5 千元予楊○○，總計涉案金額4 萬3 千元，該役男於合作社及

監外商店購買約3 萬元香煙、檳榔供收容人食用，嗣經該監發現後，楊

○○始於96 年4 月20 日、5月4 日陸續匯回餘款1 萬3600 元、8900 元

予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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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懲處與偵審情形： 

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97 年7 月28 日經○○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如下： 

一、林○○對於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其他私人不法利益，

因而獲得利益，處有期徒刑一年五月，減為有期徒刑八月又十五日，緩

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減為褫奪公權一年。 

二、洪○○、陳○○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其

他私人不法利益，因而獲得利益，各處有期徒刑一年四月，各減為有期

徒刑捌月，均緩刑三年；各褫奪公權二年，均減為褫奪公權一年。 

三、楊○○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其他私人不

法利益，因而獲得利益，處有期徒刑一年七月，減為有期徒刑九月又十

五日，緩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減為褫奪公權一年。 

 

 


